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沈阳市人大否决案 引起的思考 

 

傅思明 中共中央党校政法部 法学博士  

 

2001 年 2 月 14 日 在辽宁省沈阳市

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 沈

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2000 年工作报告未获

通过 以下简称 沈阳市人大否决案

表决当天 参加会议的代表是 474 人 对中院

的工作报告投赞成票的只有 218 人 赞成票未

过半数 一个省会城市的中级人民法院工作报

告未被通过 这在我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 

这本是一个普通的个案 全国每年有

3000 多个法院工作报告需经人民代表大

会审议 有一个遭到否决 也属正常 但

从中国宪政的高度来看 这一事件不能不

引起我们深层次思考 我们应该怎样监督

司法审判权 如果再有政府 法院或者检察

院的工作报告未被通过 报告人应负什么法律

后果 按照国际通行的做法 出现了 信任危

机 政府首脑就要 引咎辞职 如果不愿

辞职 又没有理由说服议员 就将被 罢免

我们国家是否也应该这么做  

 我国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度 以人民

代表大会的权力为 制高点 对下 这个

监督体制的监督权力之大是罕见的 全国

人大及地方各级人大对同级司法审判的监

督 在法律程序上 表现出有利于人大的

柔性 依据法律程序 它只须以相对多数

票就可以否决法院的工作报告 罢免由它

产生的法院主要负责人 而被否决者和被

罢免者没有寻求法律救济的途径 同时

我国宪法和法律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大会行

使否决权和罢免权的实质条件 即宪法和

法律没有规定人民代表在什么情况下 以

什么理由可以行使否决权和罢免权 只要

人大代表不满意就可以否决和罢免 这就

给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留下了广阔的空

间 这也说明人大代表行使监督权的随意

性很大 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都可以凭籍人

民意志来否决和罢免他们想要否决和罢免

的对象 由此可见 我国各级人大的法定

权力之大在世界范围内也是绝无仅有的

世界多数国家早已通过司法审查制来限制

人民的绝对公意 即如果人民的绝对公意

通常表现为法律和其它重大决定 违背

了宪法精神 侵犯了基本人权 同样也要

遭到否决 同时 世界多数国家的议会对

罢免行政首脑都规定了刚性程序 必须达

到绝对多数 并事先辅之以明确的理由和

严格的法律程序 而议会对司法权的监督

仅当法官本人构成刑事犯罪时才可被弹

劾 以期保障司法的独立性  

将整个人大监督体制缩小到对我国司

法审判权的监督上 我们不难看出 它突

出地体现为 整体监督 现行法律规定

各级人民法院对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负

责 其负责的方式是向同级人大报告工作

以及接受同级人大在会议期间的质询 在

这种监督机制中 质询是一种公正而有效

的监督制度 其优点在于 它须以严格的

程序进行 它具有特定的质询对象 它须

针对某一特定的事项 它便于确定责任主

体 受质询人在接受质询时有权对质询的

内容作出解释和申辩 但这一制度到目前

为止适用于对法院的审判监督还比较罕

见 人民代表大会对法院审判的监督方式

通常是听取工作报告 然后 或通过或否

决法院的工作报告 这是典型的整体监督

它存在以下问题  

第一 显失公正 司法审判工作实际

上是日复一日地处理个案的工作 人们对

司法审判工作的认识事实上是通过个案获

得的 当一个普通公民遭遇一次不公正的

判决后 它完全有可能用司法腐败来否定

整个司法审判工作 个案的不公正不能证

明整个司法工作的不公正  

第二 责任模糊 人民代表大会否决

了法院的工作报告后 由谁承担责任 我

国法律并无规定 之所以没有规定 我们

认为不是立法者的遗漏或遗忘 而是根本

无法规定 众所周知 人民法院的院长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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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是本系统的最高 长官 但他的权力特

征与行政权的特征有很大的区别 后者采

行政首长负责制 行政机关的第一负责人

要承担本机关的全部责任 而人民法院在

行使司法权时 实际上是采委员会制 人

民法院的最高权力机构应是审判委员会

实行一人一票制 院长的表决权与其他委

员同值  

第三 无 理 监督 我国现行法律

只规定了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享有对法院工

作报告的否决权 对具体事项的质询权以

及对其产生的院长的罢免权 除了质询权

的行使以外 对法院工作报告的否决权和

对法院院长的罢免权的行使 宪法和法律

没有规定明确的客观标准 即在什么标准

下应该否决法院的工作报告 人民代表何

以透过法院的工作报告就能够对整个司法

审判工作作出准确的判断 事实上 人大

代表对司法工作的了解仍然与普通公民一

样 是透过个案获得的 只是他了解的个

案比普通公民要多 他在行使表决权时不

可能对全部个案进行完整的统计 他能否

考虑院长本人与他所作的工作报告的区

别 他能否考虑区别作为院长的个人行为

与整个司法审判工作行为 他会不会以否

决工作报告的方式来否定院长 在没有法

定的客观标准的情况下 人大代表对上述

问题的判断只能凭籍个人的主观印象 至

于对罢免权的行使理由 有专家针对沈阳

市人大否决案认为 代表不满意 就可以

成为罢免的理由 我们认为 这样的见解

即使避开无法律依据不论 也显得太过粗

糙  

那么 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应该如何监

督司法审判权 我们认为  

第一 变 整体监督 法院向人大报

告工作 为个案监督 个案监督方式包括

两个方面 1 扩大质询权的使用频率与

范围 2 确立各级人大对法官的案后责

任追究制 从司法独立的制度设置来看

除非法官个人有重大违法犯罪行为 才可

以依严格的法律程序遭弹劾 否则 他对

案件的处理 错了也是对的 以确保法官

的完全独立 而找不到 错案追究 这一

说 法官怎么会错呢 法官办错案是怪事

这种认识和观念在法治国家已深入人心

但在中国 我们不能否认 长期以来 受

人事体制的影响 司法队伍的水平参差不

齐 再加上干预司法权运行的制度因素一

直顽固地存在着 导致误判和不得不误判

的案件确实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如果人大

代表在与选民的联系中 发现确有徇私枉

法办案者 他们可以依法行使对法官的罢

免权 将责任追究到违法者本人 而不是

他们的院长 更不是由院长所作的工作报

告 这是由司法权的责任性质决定的 司

法权的公正行使要求司法独立 司法独立

的实质是法官独立 法官独立的法律后果

是法官个人对案件承担全部责任 这是公

正合理的 也是易于操作的 法官独立的

司法体制已在很多国家确立 也应是尚未

确立这一制度的我国的司法改革方向  

第二 用宪法性法律的形式确定罢免

的理由或标准 事前确立具有普遍约束力

的标准和理由是公正追究责任的前提 对

此 须注意以下几点 1 在确立罢免标

准和理由时 应严格区分法官的私人行为

和他们行使司法权的行为 如果是私人行

为触犯了法律 对其法律责任的追究主体

应该是司法机关本身 或为行政处分 或

为刑事处罚 当其行使司法审判权的职务

行为有问题时 才成为人大罢免的理由

人大只能监督法官本人 而不宜笼统地监

督整个司法审判权 2 在确立标准或理

由时 应严格确定哪些行为可以成为罢免

的理由 以便使行为者本人行使权力时有

确定的预见 3 应给被罢免者提供有效

法律救济的机会和渠道 4 立法规定人

大代表在行使罢免权时必须尊重内部的不

同意见 不同意见应以不同意见书的形式

与罢免意见书一同交由被罢免者本人 以

保证被罢免者的知情权 免于给徇私报复

或怀有其它个人目的者提供机会  

 


